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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正向行為支持教育訓練(南區) 

正向行為支持表單、紀錄及評估訓練簡章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持續承接衛福部社家署委託辦理「培力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嚴重情緒

行為正向支持服務模式計畫」，提供身障福利機構轉介申請行為輔導服務，及辦理正向行為

支持相關培訓課程。 

擬於 115 年 8 月辦理南區正向行為支持表單、紀錄及評估訓練，以期透過完整說明講解、

實務操作及演練，協助服務現場相關工具與方法的落實使用，歡迎踴躍報名！ 

一、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二、培訓時間：115 年 08 月 28 日(星期五) 9：30-16：30 

★建議提早 10 分鐘抵達，以完成前測，讓課程準時開始；並於課程結束後，預留時

間完成後測、滿意度調查。 

三、培訓對象、參訓名額與條件： 

(一)培訓對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中階以上職級主管或資深人員。 

(二)參訓名額與條件： 

 須完整參與過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正向行為支持教育訓練直接照顧人員班(共 12 小時)

或中階主管班(共 18 小時)方可報名。 

 請於報名時於報名表單中上傳上述相關證明，請清楚呈現參與的培訓名稱、課程名

稱、時數、參與人，證明若為正反面請完整掃描並呈現課程內容。 

 每家機構原則限額 1名，可另排 1名備取，並於報名時勾選報名順位，請由機構主管

指派參加。 

(三)培訓中有實作演練，為確保操作品質，總培訓人數至多 50 人，依報名順序進行錄取。 

四、培訓費用：免費，並提供午餐。  

五、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即日起開放報名，7/20(一)23:59 截止報名，並於 7/23(四)寄發

錄取通知，請提供經常使用的 e-mail 信箱，並留意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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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填寫 google 表單：https://forms.gle/o4ufXEbLsb6jXz478   

報名或掃報名連結 QR code。 

(三)如有疑問，請來電或來信洽詢培訓聯絡人：江行為輔導員。 

￭信箱：yitingch@diyi.org.tw (請優先以 email 聯繫，

回覆較即時) 

￭電話：(02)2722-4136#1058 

 (四)差旅費補助特別說明：若學員自東部或離島地區前來參訓(包含花蓮、臺東、離島

等地區)，將提供差旅費補助，包含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費用實支實付(客運、高鐵、

台鐵、飛機、船舶之經濟(標準)座(廂、車)位)及住宿費用(最高補助單日 3500 元)，

請備妥乘車票券、購票證明、住宿費證明等單據，以屆時申請補助。 

(針對具補助需求之學員，會於課前通知內提供詳細說明)。 

六、培訓課程內容與講師簡介：詳見【附件一】 

七、培訓地點：交通方式詳見【附件二】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分部 307 教室（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 號 3 樓） 

八、培訓參加注意事項： 

(一)參與培訓當天需準備一名熟悉且具情緒行為高需求的服務對象資料帶至現場，以進

行實務的練習及表單的運用。 

(二)研習證明 

￭ 全程參加者將於課程結束一周內發予電子研習證明，未全程參與者，恕不發給

研習證明，而發出之電子研習證明恕不補發。 

￭ 上課遲到、早退超過 15 分鐘者，該堂課視為未全程參與。 

￭ 若課程結束一周內未收到研習證明，請於課程結束兩周內來信/來電告知。 

(三)停課標準：如培訓日期遭逢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疫情等)，研習場地所在地宣布停

止上班，本會原則上取消課程。 

(四)課程和講師異動：本會有權因應需要或不得已，調整更換部分課程主題或講師。 

(五)當天請務必出席，如不克出席，請提前來電或 mail 通知培訓聯絡人以利候補或更正

名單。 

(六)場地維護：請協助愛護培訓場地和器材設備，嚴禁製造髒亂，或進行與培訓無關之活

動。蓄意破壞場地設備者，應負賠償責任。 

(七)環保行動：響應環保愛地球，研習現場不提供紙杯，敬請自備環保杯。 

https://forms.gle/o4ufXEbLsb6jXz478
mailto:yitingch@diy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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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培訓內容及課程時間表 

時間 8/28(五) 

09:00-09:30 報到及前測 

09:30-12:30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講師 

標的行為問

題的選擇與

觀察紀錄表

(量的紀錄)

的設計 

一、 標的行為問題的描述與選擇 

二、 行為三級評估 

三、 設計情緒行為觀察紀錄表(量的紀錄) 

蕭丁嘉 

12:30-13:30 午餐 

13:30-16:30 

標的行為觀

察 紀 錄 表

(質的紀錄)

的填寫及行

為功能分析 

一、 運用標的行為觀察紀錄表，觀察及分析行為脈絡與功能 

二、 運用標的行為問題動機量表，分析行為可能的功能 
蕭丁嘉 

16:30-16:50 完成並繳交表單內容、後測及滿意度調查表 

※ 講師簡介 

講師 

姓名 
現職 學經歷/專長 

蕭丁嘉 

第一社福基金會

復健組-行為輔

導員 

 

 學歷 

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學士 

 經歷 

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 111、114、115 年「身心障礙者

嚴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試辦計畫」行為輔導員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 112、113 年「身心障礙者嚴重

情緒行為正向支持計畫」行為輔導員 

 社團法人臺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教學組長，服務年資達 10

年 

 北京康納洲家庭支援中心 兼任教學督導 

 廣州展翊兒童潛能開發中心 兼任教學督導 

 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協會(TABA)專任講師 

 國際認證副行為分析師 

 專長 

 ABA 應用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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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培訓地點交通資訊(南區場次) ：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分部 307 教室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5 號 3 樓 （現場聯絡電話：0905-816-002 江輔導員） 

 

交通方式： 

高鐵 - 搭乘高鐵至左營高鐵站下車後，轉乘高雄捷運或公車。 

台鐵 - 搭乘至高雄車站下車後，轉乘高雄捷運或公車。 

捷運 - 捷運前金站 1號出口，步行約 2分鐘(2 號出口長期封閉)。 

公車 -  

 搭乘 248、248 區間車、60 覺民幹線、168 環西區間車至「捷運前金站」，步行約 3分鐘。 

 搭乘 77 昌福幹線至「新聞報站」，步行約 3分鐘。 

 

 

 


